
浙江师范大学杭州幼儿师范学院（特殊教育学院）

关于开展课堂教学巡察活动的通知

各系部：

为深化课堂教学改革，推进教学研究，加强教学质量监控，进一步深入推进全员教研活动，决定本学期继续开展课堂教学巡察活动。现将具体情况通知如下：

一、学院成立课堂教学巡察小组，人员由学院领导、系部主任、有课堂教学观摩教研活动需要的教师，以及学工办、教务办、实验中心管理人员等组成。由学院领导轮流担任课堂教学巡察小组组长，负责组织本小组在全院范围内进行课堂教学情况巡察，主要观摩课堂教学，检查学生学习情况。由教务办教学秘书担任联络员。

二、各小组在组长带领下，开展教学巡察活动。各组长在相应的巡察周次，确定巡察的具体时间。教务办联络员负责做好活动公布、小组成员联络、通知、巡察情况记录等工作。

三、本学期的教学巡察活动继续以课堂教学为重点，为此，建议各巡察组继续关注教学常规，发现问题及时反馈给教务办和各系部。

附件一：1.教学巡察小组成员名单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务办

二〇二一年九月四日
附件一
教学巡察小组成员名单
	第一组
组　长：赵一仑
成  员：王丽燕  王  磊  吴  怡  董  燕

联络员：赵蓉蓉
巡察周次：第1周（9月6-10日）
	第二组
组　长：朱宗顺
成  员：薛国瑞  于  淳  邵晓丹  张佳晶
联络员：崔  勇
巡察周次：第2周（9月13-17日）

	第三组
组　长：吴善波
成  员：谢东杰 房  杰  何玉龙  邓子文

联络员：关  兴
巡察周次：第3周（9月20-24日）
	第四组
组　长：李克建
成  员：韦茂彬  卢  犇  潘  平  王  晶
联络员：王波意
巡察周次：第4周（9月27-30日）

	第五组
组　长：曹漱芹
成  员：杨  勇  何瑶波  任佳盈  方国安  

联络员：习  丹
巡察周次：第5周（10月4日-8日）
	第六组
组　长：刘宝根
成  员：王丽燕  王  磊  吴  怡  董  燕

联络员：赵蓉蓉
巡察周次：第6周（10月11-15日）

	第七组
组　长：林云强
成  员：薛国瑞  于  淳  邵晓丹  张佳晶

联络员：崔  勇
巡察周次：第7周（10月18-22日）
	第八组
组　长：赵一仑
成  员：谢东杰 房  杰  何玉龙  邓子文  

联络员：关  兴
巡察周次：第8周（10月25-29日）

	第九组

组　长：朱宗顺
成  员：韦茂彬  卢  犇  潘  平  王  晶
联络员：王波意
巡察周次：第9周（11月1-5日）
	第十组

组　长：吴善波

成  员：杨  勇  何瑶波  任佳盈  方国安
联络员：习  丹
巡察周次：第10周（11月8-12日）


	第十一组
组　长：李克建
成  员：王丽燕  王  磊  吴  怡  董  燕
联络员：赵蓉蓉
巡察周次：第11周（11月15-19日）
	第十二组
组　长：曹漱芹
成  员：薛国瑞  于  淳  邵晓丹  张佳晶
联络员：崔  勇
巡察周次：第12周（11月22-26日）

	第十三组
组　长：刘宝根
成  员：谢东杰 房  杰  何玉龙  邓子文
联络员：关  兴
巡察周次：第13周（11月29-12月3日）
	第十四组
组　长：林云强
成  员：韦茂彬  卢  犇  潘  平  王  晶
联络员：王波意
巡察周次：第14周（12月6日-10日）

	第十五组

组　长：朱宗顺
成  员：杨  勇  何瑶波  任佳盈  方国安
联络员：习  丹
巡察周次：第15周（12月13-17日）
	第十六组

组　长：吴善波

成  员：王丽燕  王  磊  吴  怡  董  燕联络员：赵蓉蓉

巡察周次：第16周（12月20-24日）

	第十七组
组　长：李克建
成  员：薛国瑞  于  淳  邵晓丹  张佳晶
联络员：崔  勇
巡察周次：第17周（12月27-31日）
	第十八组
组　长：赵一仑
成  员：谢东杰 房  杰  何玉龙  邓子文

联络员：关  兴
巡察周次：第18周（1月3-7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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